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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 

115 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【烹調技術科】續招簡章 

 

壹、依據 

一、教育部 112 年 05 月 01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030458A 號令「高中職實

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作業要點」辦理。 

二、教育部 115 年 1 月 14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40140999G 號函暨高雄市政府

教育局 115 年 1 月 9 日高市教高字第 11530207200 號函核定「115 學年

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高雄區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招生簡章」辦理。 

 

貳、開班辦理模式 

日間上課，學生三年修得 150 學分並符合畢業條件，核發日校畢業證書。 

 

參、招生對象 

公私立國民中學(包括高中附設國中部)畢(結)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。 

 

肆、招生科別及名額 

招生科別 招生名額 

烹調技術科 5名 

 

伍、報名方式 

(一)時 間：即日起至 115 年 7 月 7 日(星期二)17:00 止。 

(二)地 點：本校實習大樓 1 樓實習處。(TEL：07-8060705#264 就業輔導組 

            楊老師)  

(三)報名時請務必備齊並現場繳交相關資料(詳見陸、應繳文件)，不受理通訊報 

   名。 

(四)有意願者敬請即早進行報名，報名截止後，不予受理放棄及報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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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應繳文件（繳驗文件正本驗收，影印本留存本校） 

一、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（結）業生 ：  

(一)國中畢(修)業證書影本。 

(二)本校 115 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續招報名表(附件一)及切結書(附件二)。 

(三)選修職群轉化分數之修習證明書(無則視為未修選習國中技藝教育)。 

(四)參加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主辦技藝競賽或成果展，獲獎之證明文件 

(無者免附)。 

(五)鄉(鎮/市/區)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(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

以涵蓋報名日期為準，無者免附)。 

(六)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(無者免附)。 

 

二、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(結)業生 ：  

(一)國中畢(修)業證書影本。 

(二)本校 115 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續招報名表(附件一)及切結書(附件二)。 

(三)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平均成績證明。 

(四)鄉(鎮/市/區)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(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

以涵蓋報名日期為準，無者免附)。 

(五)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(無者免附)。 

 

柒、錄取及比序方式 

一、若報名人數未達招生名額，繳齊報名應繳文件並經檢視符合資格者，即視 

同錄取本校 115 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－烹調技術科。 

二、若報名人數超過招生名額時，錄取優先順序如下：  

    (一)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(結)業生。 

    (二)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(結)業生。 

    (三)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(結)業生。 

    (四)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(結)業生。 

三、若依上述條件排序後，申請人數仍超過招生名額時，依下列規定順序分 

    發：  

    (一)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(結)業生： 

       1. 曾參加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獲獎或成果展獲獎，且

為低收入戶。        

2. 曾參加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獲獎或成果展獲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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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3. 低收入戶。 

        4. 中低收入戶。 

        5. 職群綜合表現積分。 

        6. 職群綜合表現積分相同時，則依Ⅰ.相關職群成績轉化分數；Ⅱ.選

習之所有職群平均分數；Ⅲ.選習技藝教育課程修習點數；Ⅳ.特殊

表現得分等比序項目排序進行分發。 

        7. 前(1)~(6)各項目比序皆相同者，增額錄取。 

    (二)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(結)業生：  

        1. 低收入戶。 

2. 中低收入戶。 

3. 特殊表現及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平均成績，二者加總後

之分數高低進行分發。 

4. 前(1)~(3)各項目比序皆相同者，增額錄取。 

 

捌、公布錄取名單及報到 

一、完成報名者，本校另以電話或書面通知錄取結果及報到等事宜。 

二、115 年 7 月 14 日(星期二)12:00 前於本校官網首頁正式公告錄取名單。 

(https://nkhhs.kmhjh.kh.edu.tw)   

 

 

玖、其他 

一、考生或家長有任何疑問敬請洽本校就業輔導組楊老師詢問： 

TEL：07-8060705 轉 264。 

二、本簡章未盡事宜，悉依有關法規辦理，若有相關法令規章未能明定而造成 

    疑義者， 由本校召開會議研議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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